茂县2017年财政决算和2018年上半年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18年8月22日在茂县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茂县财政局局长 樊锐

尊敬的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根据会议安排，现就茂县2017年财政决算和2018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如下，请予以审议。

一、2017年财政决算情况

（一）2017年预算情况

茂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2017年财政预算，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安排65817万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62817万元，债务还本支出安排3000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500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50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安排4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安排40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1952万元，预算支出1335万元，收支相抵，当年结余617万元。

茂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2017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6900万元。

（二）2017年决算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收入决算：2017年，全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6915万元，同比（下同）增加44万元，增长0.3%。从收入结构分析：税收收入完成13354万元，增加1054万元，增长8.6％；非税收入完成3561万元，减少1010万元，下降22.1%。

支出决算:2017年，全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183433万元，增加33901万元，增长22.7%，主要原因是“6.24”灾后恢复重建增大支出。

收支平衡：我县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完成191304万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915万元，返还性收入215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85399万元,专项补助76006万元,债券转贷收入7000万元，上年结转4858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871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40万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3433万元，上解支出254万元，债务还本支出3000万元，增设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5万元，收支品迭后，年终结余4602万元，结转下年支出4602万元，当年实现收支平衡。

2.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收入决算：2017年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2263万元，减少265万元。

支出决算：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5118万元，增加1778万元。

收支平衡：政府性基金总收入5291万元，其中：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2263万元，政府性基金专项补助2707万元，上年结转33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5118万元，年终结余173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2017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完成40万元；转移性收入258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支出298万元。

4.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2017年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只包括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1856万元，其中：财政补贴收入1283万元，保险费收入524万元，利息收入45万元，转移收入1万元，其他收入3万元；支出完成1379万元，其中：基础养老金支出1188万元，个人账户支出78万元，转移支出113万元；收支相抵，当年结余477万元，加上上年结余3048万元，当年滚存结余3525万元。
重点支出安排及资金到位情况

一是全力助推脱贫攻坚工作，2017年统筹整合涉农资金30198万元，优先解决贫困村、贫困户的突出问题；设立四项基金，包括：贫困村产业扶持基金2620万元，扶贫小额信贷分险基金1521万元，卫生扶贫救助基金400万元，教育扶贫基金400万元；安排其他财政支农资金14419.6万元。二是落实社会保障政策、推进医药体制改革，安排资金26284.9万元。三是落实教育经费保障、加大科研投入、支持文体事业发展，安排资金36229.9万元。四是保障全县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安排公共安全支出8567.6万元。五是安排市政基础设备设施维护、城乡环境卫生整治资金2363万元，落实避险搬迁、地质灾害治理、安全饮水及水利建设、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等资金7413万元。六是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债券资金7288万元。七是安排村（社区）基层组织活动和公共服务运行补助经费1663万元。八是全力推进“6.24”灾后恢复重建安排资金30000万元。
（四）预算超收收入的安排和使用情况
1.2017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6915万元,州与县结算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5万元。

2.2017年上级补助收入161620万元，预算数48917万元，增加收入112703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减少887万元，减少原因主要是2016年5月“营改增”全面实施后，增值税税收分享比例变更；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增加37584万元，用于增人增资、其他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及民生支出、专项上解等；专项补助收入增加76006万元，用于专项资金指定用途。

（五）部门预算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

根据新《预算法》，建立编制科学、执行严格、监督有力、绩效考评、各环节有机衔接的预算管理机制，制定部门预算编制方案，预算项目的变更、取消、追加和调整按程序办理；加强预算执行力度，狠抓增收节支，加强预算执行分析，推进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提高预算执行率；科学编制三年滚动财政规划，对未来三年重大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分析预测，对规划期内一些重大改革、重要政策和重大项目，着重研究政策目标、运行机制和评价办法。年度部门预算按照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复执行。

（六）存量资金盘活情况

2017年继续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4〕70号）、《四川省财政厅关于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川财预〔2015〕21号）等文件精神，清理存量资金49177万元，结合存量资金构成、性质和结存期限，认真分析，查找原因，区分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消化和压缩存量资金。按原用途项目安排资金30172万元；统筹整合安排资金19005万元，主要用于教育、卫生、社保、地灾治理等方面及归垫以前年度预拨资金。

（七）政府性债务情况

2017年政府性债务年初余额为38570.6万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19140.1万元，政府负有担保责任债务余额19430.5万元;当年化解债务3974.2万元，当年新增债券7288万元，年末债务余额为41884.4万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22843.9万元，政府负有担保责任债务余额19040.5万元。

二、2018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2018年预算情况

2018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安排72729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安排72729万元。

2018年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安排600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安排600万元。

2018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安排97.6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安排97.6万元。

2018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包括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基金预算收入安排1989.6万元，基金预算支出安排1386.1万元，收支相抵，当年结余603.5万元，加上上年结余3573万元，预计当年滚存结余4176.5万元。

（二）2018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1.公共财政预算执行情况。2018年1-6月完成地方公共财政收入8670万元，为年初预算数的50.4%。同比增加216万元，增长2.6%。

从收入结构上看，1-6月，税收收入完成7514万元，为年初预算的52.9%,同比增加727万元，增长10.7%；非税收入完成1156万元，为年初预算的38.6%，同比减少511万元，下降30.7%。
2018年1-6月，地方公共财政支出67396万元，同比增加10096万元，增长17.6%。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2018年1-6月完成政府性基金收入2178万元，为年初预算数的363%。同比增加497万元。

2018年1-6月，政府基金支出906万元，同比增加887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2018年1-6月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未实现收支。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2018年1-6月完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收入1686.6万元。

2018年1-6月共发放60岁以上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644.7万元。

（三）2018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的主要特点
1.财政收入实现稳增长。今年以来，茂县认真贯彻落实州委、州政府决策部署，认清经济发展新形势，把握财税工作新常态，加强对重点税源、重点项目和重点领域的监督检查，坚持依法征收，应收尽收的组织收入原则，抓重点、破难点，深挖税源，强化征管，努力组织各项收入，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2.发挥财政职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2018年，财政工作紧紧围绕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优生态、防风险各项工作，加大民生投入，完善社会保障。
全面推进脱贫攻坚，做好精准扶贫工作，确保完成2018年脱贫工作任务。一是统筹整合涉农资金10314.77万元，主要用于扶贫开发、农业综合发展、农业生产发展、水利发展、农村公路发展、林业改革发展、农村社会发展等，优先解决贫困村、贫困户的突出问题，全力支持脱贫攻坚。二是四项基金规模达到5441万元，其中：产业扶持基金规模达到2620万元，已使用基金1870.17万元，惠及3899人；扶贫小额信贷分险基金规模达到1521万元，已发放贷款2279.78万元，惠及3424人；教育扶贫基金规模达到700万元，已使用基金305.6万元，共救助建档立卡贫困户1528人；卫生扶贫基金规模达到600万元，已使用基金134.17万元，共救助建档立卡贫困户580人。三是安排其他支农资金8761.24万元，足额兑现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草原生态奖补、农机购置等补贴和落实农村水利工程建设、森林植被恢复、集体林生态效益补偿、森林抚育试点项目、退耕还林、幸福美丽家园建设、村级公益服务等惠农政策，助推农业经济发展，积极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增强社会保障能力。1-6月安排社会保障资金4058万元。主要用于城乡低保补助、离休干部医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县级配套、城乡医疗救助、城乡养老保险补助、优抚对象补助、五保户补助、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

加快发展教育事业。1-6月安排教育支出24182万元，用于实施《阿坝州十五年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意见（试行）》相关政策，保障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两免一补、学前教育“一减一补”、高中教育“两减一助”，以及中小学校园基础设施维护等方面，有力支持教育事业优先发展。

保障医疗卫生服务。结合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医疗行为，提高医疗服务质量。1-6月安排医疗卫生支出9773万元。主要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补助资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食品药品监管能力建设、计划生育三项制度、三支一扶工资及保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卫生扶贫基金等方面，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强化科技支撑。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科技创新体系，1-6月安排科学技术支出578万元，主要用于科技成果转化、农村实用技能培训、科技发展基金、科技计划项目、科普工作经费等。

助推文化旅游事业，弘扬羌民族文化。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建设，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投入文化体育及旅游发展建设资金5538万元，进一步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力保障送文化下乡，农村公益性电影放映，体育馆、文化馆、图书馆免费开放，村文化活动室建设、文化产业发展、羌文化原生态示范区建设等。同时，为更好的传承羌文化，加大旅游宣传营销力度，安排景区环境卫生、旅游厕所建设、旅游发展、中国古羌城4A级景区创建等经费。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1-6月安排公共安全支出2827万元。主要用于公检法司等政法部门装备购置、两房建设、两院办案、禁毒专项、天网运行维护、消防、武警补助、民兵训练、看守所、拘留所、司法救助、交通设施建设等方面。有力支持了全县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
改善城乡环境、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1-6月安排市政基础设备设施维护、城乡环境卫生整治资金1166万元；安排藏区新居资金90万元；安排农村饮水安全资金286万元；安排地质灾害治理资金1009万元；落实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项目资金793万元，主要用于茂县高半山植被恢复项目、污水处理服务项目，积极改善城乡人居生态环境；安排村（社区）基层组织活动和公共服务运行资金1499万元，基层政权建设资金200万元，加强全县基层组织建设，提高村（社区）公共服务能力和社会管理水平。

3.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强财政管理

按照科学化、精细化、制度化管理要求，创新体制机制，不断深化财政改革，强化财政监管。

履行财政评审管理职能。政府投资项目严格按照《茂县财政投资建设项目评审管理办法》进行评审。1-6月完成评审项目49个，送审金额75490万元，审定金额71896万元，审减额3594万元，审减率4.8%。

严格政府采购监管程序。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实施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认真履职，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工作程序的通知》，进一步强化政府采购监管；1-6月成功实施采购项目39个，预算总金额3306.5万元，实际中标资金3192.2万元，节约资金114.3万元，资金节约率为3.5%。

深化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继续规范支付流程设置，将所有资金和账户全部纳入国库集中支付，真正做到"单位、账户、资金、流程、区域、业务"的六个完整。继续深化公务卡改革，提高公务卡使用率，抓好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执行工作。加强库款管理，控制库款保障水平。规范岗位责任制，建立规范的AB角替岗制度，对具体岗位按照不相容职务相分离的要求再次重新进行设置和调整。建立健全动态监控运行机制，完善动态监控分析报告制度和财政国库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财政专户管理的长效机制，进一步规范财政专户管理。

改革创新农村财务管理模式，实现村级财务规范运行。2018年，在所有村（社区）推进村级“互联网+精准扶贫代理记帐”工作，核算贫困村产业扶持基金、非贫困村产业发展资金、涉农到户补贴（助）资金、各级财政到村支农专项资金、村组干部基本报酬、村办公经费、基层组织活动和公共服务运行保障经费以及各级组织和个人对村集体的捐助资金、土地出让补偿等收入、村集体经济组织收支活动等所有村级组织经济活动情况。强化了村级扶贫资金监管，提升村级财务管理水平，支撑精准扶贫工作。
全面推进财政预算信息公开。按照预算信息公开的有关要求，于2018年3月在“中国·茂县” 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县本级2017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8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及2018年财政预算相关报表、2018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于2018年3-4月在“中国·茂县”政府门户网站公开94个预算单位2018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2018年部门预算表、2018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全面开展2017年度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和政府资产核实、盘点工作，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信息系统基础数据库，促进全县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政府资产实现科学化、常态化、有效化管理。企业国有权益纳入政府资产，将我县国有企业的家底，清晰的体现在资产信息系统。为规范县级国有资本收益收缴，拟定并印发了《茂县县级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管理办法》，加强了国有资产监管力度。
全面推进综合绩效评价工作。继续扎实推进县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深入开展，拓展评价内容，优化评价方式，提升评价质量，今年拟实施县级评价项目20个，涉及资金3260万元；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选取8个预算单位抽查复评。
加强资金安全监管。进一步贯彻落实《会计法》和《预算法》，牢固树立依法理财、依法行政的理念，强化财政各项管理和监督。不断完善财政资金管理体制，努力构建科学决策、规范运行、严格监管、公开透明、绩效评价、责任追究的财政资金监管机制。今年积极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滥发钱物、“三公”经费、公务卡管理、“一卡通”等专项检查，与各乡镇、各部门签订了《资金管理承诺书》。注重把监督管理贯穿于财政运行的各个环节，进一步完善了事前预警、事中监督和事后评价相协调的监督机制，不断提高财政依法行政依法理财能力。
4.认真办理人大代表的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自觉接受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做到依法行政、依法理财

今年共收到关于财政方面的人大代表建议1件，已办理完毕,并在规定时限内答复代表，答复率为100%。

（四）政府性债务情况

严格按照《预算法》和《四川省政府性债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进一步加强我县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积极组织申报置换债券、以旧换新债券、项目收益专项债券。
2018年政府性债务年初余额为41884.41万元，1-6月化解150万元，6月底债务余额为41734.41万元。
在财政工作方面，虽然我县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运行和管理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一是收入压力大。我县税源结构单一，支柱财源和新兴财源不多，无新的税源增长点，收入压力大。二是支出压力大。主要是可用财力增速放缓，刚性支出增长快，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财政各类债务持续增加，减债压力十分巨大；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虚心听取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的意见建议，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三、下半年工作重点

2018年是我县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继续推进脱贫攻坚工作、深入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下半年，我县将继续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围绕重点工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深化财政改革，规范财政管理。 

强征管，全力以赴抓收入

一是加强部门联动。强化财政与国税、地税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二是加强税源监控。加强对重点税源、重点税种的动态监管，建立重点企业、重点行业等入库信息的动态分析报告。三是严格依法治税。挖掘税收征管潜力，加大税收稽查力度，维护正常的税收征管秩序，最大限度挖掘税源潜力。四是严格非税收入管理。进一步加强非税收入征管，做到应收尽收，及时入库。

（二）优结构，积极主动控支出

坚持“保基本、保民生”的财政资金保障序列，进一步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开支，下力气严控“三公”经费支出，集中新增财力保障脱贫攻坚工作顺利完成和化解往来债务。
（三）严管理，助推改革促发展

一是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完善全口径预算体系，加大预算统筹力度；继续抓好预算执行公开，充实公开内容，推进预算信息公开常态化；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与部门预算编制有机结合。二是完善现代国库管理制度。加大国库集中支付，公务卡和财政性资金国库代管力度，完善公务卡结算目录，提高公务支出透明度；清理规范银行账户，加强国库现金管理；进一步做好财政总决算、部门决算、“三公”经费决算公开工作。

（四）防风险，强化监督求效能

一是狠抓财政监督检查。落实监管手段，重点加大民生和扶贫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加大财政综合检查和财政专项检查的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二是推进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评价，将绩效评价结果与财政资金管理相结合，不断提升绩效评价的影响力。三是规范政府债务管理。动态监控政府债务的规模、结构和安全性，切实完善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和预警机制。四是强化国库资金监管，完善账户管理和大额资金拨付监管机制，加强资金安全风险控制。
尊敬的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2018年我县财政工作仍然面临巨大的增收节支压力，要实现全年财政收支预算目标非常困难，但我们坚信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下，在政协的民主监督下，我县财政工作将圆满完成年初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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